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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09 年度「重金屬實驗室抽風櫃設備購置」 

規格需求說明書  

 

一、 說明：本組重金屬實驗之抽風櫃用於食品及菸品中重金屬分析前處

理，惟因設備老舊，效能已逐漸下降，為因應重金屬檢測需求及化

學安全考量下，辦理本採購案，以提高設備效能。 

二、 採購標的規格、數量： 

（一） 採購標的規格： 

1. 高效能排氣櫃 3 座： 

(1) 尺寸：寬度 150 cm ×深度 83 cm ×高度 216 cm 公差±2% (上

部櫃之內部體積至少為寬度 145 cm ×深度  60cm ×高度

120cm 公差± 2%)。 

(2) 視窗拉門為上下拉門、全開開口大於 67 公分，且視窗玻璃須

採用 5 mm 厚以上之強化玻璃。櫃體組合須為可拆卸及重組

之結構，以利搬運或拆裝。 

(3) 集氣箱裝置採用抗有機溶劑及耐酸鹼腐蝕之 PP 材質。 

(4) 導流板採用 6 mm 厚 PP 板且須為易拆移及復歸、便於清理、

清洗。另導流門把手的玻璃門以烤漆鋁擠型固定，外部以 PVC

把手鞘包覆以防止化學品腐蝕。 

(5) 每座均須含自動滅火器。 

(6) 面板(機電箱) 用烤漆熱浸鍍鋁鋅鋼片(CGLC)製作，採內外雙

層結構設計內裝機電設備，與排氣櫃內部實驗時之各式反應

隔離。外面板需安裝上鎖裝置，以供管理人員監管。 

(7) 側板採用 13 mm 厚防火且耐酸鹼腐蝕之薄壁結構設計，並加

上 6 mm 厚 PP 板，另頂板及背板採均為 10 mm 厚 PP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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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照明配置：須為高效率節能燈具，工作檯面照度平均值需達

800 Lux 以上。燈具設計應為可隔離內部氣流的構造。 

(9) 左右門柱採用電鍍鋅鋼板粉烤錘紋漆，柱上可安裝電源插座

或遙控閥，每座抽風櫃之電源插座至少含 2 組 110 V 及 1 組

220 V。插座不得設置於櫃內，配電需符合法規。 

(10) 排水杯槽：設於操作底盤，杯槽採耐酸鹼腐蝕之 PP 材質，一

體成型，底部設有排水口，外部為螺牙連接堵臭存水彎，杯

槽與操作底盤平面接合，利於排氣櫃操作底盤上的積水順利

排出清除。 

(11) 單口龍頭組設置於排氣櫃內部，須採用排氣櫃專用單口龍頭。 

(12) 表面風速平均面速度 0.3 m/sec 以下；追蹤氣體檢驗櫃門靜止

時不得檢出 SF6 洩漏值，環繞偵側及櫃門移動時檢出 SF6 洩

漏值不得大於 0.05 ppm(驗收時須出具證明)。 

(13) 排氣櫃操作底盤：排氣櫃操作底盤採用 12 mm 以上厚度 PP

材質，其周邊以操作底盤同材質之材料至少加高 12 mm 形成

盒狀，可容納溢出之液體。檯面與週邊材料以矽膠填縫，確

保內部液體不會滲漏。 

2. 排氣櫃氣流監控系統 3 套：配置有面速度偵測裝置及顯示螢幕供

使用者觀察。 

(1) 數位顯示螢幕： 

A. 排氣櫃的表面風速可選擇以 M/S 或 FPM 的單位讀數，持續

顯示表面風速值。 

B. 可顯示故障（低風速或高風速）的時間。 

C. 可顯示各項按鈕功能說明文字。 

D. 可顯示各種警報狀況如 AIR FAIL 等。 

E. 表面風速的設定及校正，參數的設定均具有保護密碼，以免

操作人員誤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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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表面風速的校正步驟可直接於螢幕上顯示，操作人員可按指

示調整，設定及校正表面風速值，使監控器於最佳狀況下運

作。 

G. 表面風速達到設定值時，監控器背光熄滅進入省電模式以延

長螢幕使用壽命。 

H. 表面風速低於警戒值或危險值時，監控器背光亮起，風速值

以橙色或紅色顯示。 

(2) 面速度偵側器為熱線式偵測器材，準確度須在± 5%內，並以

小於 2 秒的時間傳送訊號供監控器螢幕顯示排氣櫃面速度。 

(3) 低風速警示功能在排氣櫃排氣異常時，監控器具有兩階段警

示燈號及警報聲以提示使用者。 

3. 排氣櫃下部組合構架 3 套：具有可拆卸、重組、荷重及耐用的鋼

製結構，構架上部可承載排氣櫃上部櫃體，下部可懸吊各式貯物

櫃，桌面需可承載平均荷重 500 kg/m2(含)以上，集中荷重應達

4900 N(含)以上，移除荷重後，產生變形或彎曲值不得大於 0.8 

mm(驗收時須出具證明)。 

(1) 加強型構架為 C 型垂直構架上橫管、前直管及下橫管採用

SPHC 扁管加工製作，並經黑色電著塗裝防蝕處理，腳架後方

有一開放空間，可供水、電源及氣體等佈線或收納用途，增加

空間利用率。 

(2) 前、後及下樑採 SECC 鋼板曲折成型，經黑色粉體烤漆而成，

可做水平直線連續延長結合，與垂直構架以組合件固定，使工

作桌構架得以承受垂直與側向力。 

(3) 腳墊塞頭採用 PP 材質射出成型，塞入腳架下方鋼管內形成封

閉空間。 

(4) 調整腳墊的腳座為不鏽鋼#304 板沖壓成型，腳座底部結合射

出成型的 PP 墊，具止滑、防震及穩固等功能，調整螺柱為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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鋅鋼，需設有六角調整螺母以利調整鋼製構架之水平，有效揚

程為 30 mm 以上，每只調整腳墊於 250 kg/min 測試速率下，

荷重達 4900 kg(含)以上(驗收時須出具證明)。 

4. 儲存酸液底櫃 6 組(每座排氣櫃 2 組)： 

(1) 櫃體材質為 PVC、PP、PE 或 FRP。 

(2) 櫃體底端設置洩漏盛盤，其容量不得小於總容量之 10%且面積

與櫃體內部尺寸相當，材料為耐強酸的 PVC、PP、PE 或 FRP

材質所製。 

(3) 櫃體門板為 12 mm 厚的 PVC 板所製，櫃體內層為 4 mm PVC

板製作，櫃體外層為彩色烤漆鍍鋅鋼板製作，以加強內襯材料

之強度及耐燃性。 

(4) 櫃體背板設有抽氣孔，PVC 管銜接至主風管之廢氣排放系統

內。 

(5) 櫃體門板上貼有 GHS 警示標誌。 

5. 廢氣洗滌箱 1 組： 

(1) 尺寸：寬度 98 cm ×深度 54 cm ×高度 50 cm 寬度(公差 ± 2%) 

(2) 箱體：須採 8 mm 耐酸鹼 PP 板製作。 

A. 吸入口及出風口應與現場風管直徑一致。 

B. 設有前蓋設計以扣件方式固定方便開關，不得以螺絲固定

檢修外蓋，以便檢查箱內灑水噴頭、更換濾網及清除汙泥。 

C. 排放的廢氣經過本裝置處理後排放至大氣中，水溶性廢氣

則經本裝置處理後排入排水管道內。 

D. 風車風管設計需考量到洗滌箱壓損和處理量。 

E. 內部設置廢氣洗滌濾網及水氣分離濾網。           

(3) 裝置： 

A. 球閥開關：故障時能直接關閉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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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灑水噴頭：採用耐腐蝕材料，並以銅管銜接，每分鐘噴頭

出水量能達到流量偵測裝置的偵測量。並且噴灑到洗滌濾

網整片面積。 

C. 流量偵測：偵測水量是否噴水正常或流量不足。 

D. 液位偵測：偵測水位高度，如滿水位時，即切斷灑水開關。 

E. 濾水裝置：供洗滌用水過濾使用。 

(4) 控制： 

A. 採獨立控制方式，可選擇清洗或者不清洗。 

B. 流量裝置或液位裝置異常，控制面板會發出警示燈號及聲

音提示。 

（二） 採購標的數量：高效能排氣櫃 3 座、排氣櫃氣流監控系統 3 套、

排氣櫃下部組合構架 3 套、儲存酸液底櫃 6 組及廢氣洗滌箱 1 組。 

（三）本採購標的執行內容之主要部分： 

□ 本採購標的範圍之全部。 

■本採購標的範圍之部分：本案設備之安裝及保固，應由得標

廠商自行履約。 

三、 交貨、履約期限： 

□廠商應自決標日起至○年○月○日前，完成履行採購標的之供應。 

■廠商應自決標日起 45 工作天內，完成履行採購標的之供應。 

□其他： 

 

四、投標廠商基本資格及資格證明文件 

（一）投標廠商基本資格（具下列■資格之一者）：（請勾選 ■） 

■ 具公司登記 

□ 具商業登記 

□ 為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廠 

□ 為原住民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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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格證明文件：（請勾選 ■ ） 

■ 廠商登記或設立證明影本【如：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

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

記證明文件、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

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上開證明，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注意：依經濟部 98 年 4 月 2 日經商字第 09802406680 號公告：「直轄市政府

及縣（市）政府依營利事業統一發證辦法所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 98

年 4 月 13 日起停止使用，不再作為證明文件。」準此，投標廠商如以營利事

業登記證作為資格證明文件，而無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者，視為資格不符】 

□ 本採購屬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

疑慮之業務範疇」之資訊服務採購，廠商不得為大陸地區廠商、

第三地區含陸資成分廠商及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之陸資

資訊服務業者。(上開業務範疇及陸資資訊服務業清單公開於經濟

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網站 http://www.moeaic.gov.tw/)。 

■ 廠商納稅之證明： 

(1) 營業稅繳稅證明：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

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

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

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

記公函代之；經核定使用統一發票者，應一併檢附申領統一發票

購票證相關文件。(本項適用於依營業稅法須報繳營業稅者之情

形) 

(2) 所得稅證明：最近一期之所得稅申報證明文件。廠商不及提出最

近一年證明文件者，得以前一年之納稅證明文件代之。 

(3) 營業稅或所得稅之納稅證明，得以相同期間內主管稽徵機關核發

之無違章欠稅之查復表代之。 

http://www.moeaic.gov.tw/


 8 

(4) 依法免繳納營業稅或所得稅者，應繳交核定通知書影本或其他     

依法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 廠商依工業團體法或商業團體法加入工業或商業團體之證明影本

（如：會員證）。 

 (三)廠商資格由廠商於投標時聲明，機關於必要時得通知廠商限期提

出相關文件供查驗。 

 

五、 預估經費：  

（一）採購金額：新台幣（以下同） 646,800 元整。 

■ 本案預算金額： 646,800 元整，內容如下：  

        （前述經費 ■含運費   □不含運費）。 

□  採固定金額给付之項目及費用：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1.項目如下： 

2.採固定金額给付之經費，決標後無須調整各項單價。 

□  核實支付項目及費用：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1. 核實支付項目如下： 

2. 核實支付項目之費用： 

□ 採固定金額给付，決標無須調整各項單價。 

□ 非採固定金額给付，決標後須依決標金額比率調整

各項單價。 

□  本採購機關得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保留

未來向得標廠商增購之權利，擬增購之項目及內容： 

1.本案保留後續擴充之經費為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2.本案保留後續擴充之項目及內容： 

□ 期間為     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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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量為     個  

□其他： 

3.辦理方式：廠商應以原契約決標價金條件繼續承包，機

關並得以換文方式辦理，免召開議價會議。 

（二）投標廠商應依各項目，分別提列各項單價後加總填報總價投

標。 

    （三）注意：投標廠商報價不得逾預算金額，投標廠商報價超過預

算金額者，依政府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2 款暨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6 年 10 月 2 日工程企字第

09600396110 號函規定，列為不合格標，不予減價機

會。 

 

六、招標、決標方式及原則： 

（ㄧ）招標方式：（請擇一勾選 ■） 

■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

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暨第 3 條（如無該第 3 條之需求則請

刪除）及第 93 條之 1 規定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規定辦理。【限

未達公告金額採購】  

（二）決標方式：（擇一勾選 ■） 

1.採訂有底價並以  ■總價決標  □單價決標 

2.本案採■ 非複數決標    

□ 分項、複數決標   

□ 分區、複數決標  

□ 固定金額決標  

（三）決標原則：（擇一勾選 ■） 

          ■依採購法第 52 條第 1 項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第 4 款(合於最低價格之競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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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交貨驗收及付款方式： 

（一）交貨驗收及付款方式 

■ 本案採一次驗收，並於驗收合格無待解決事項後，給付契約

價金總額。廠商應檢附發票（或收據）連同交寄證明或收

貨單辦理請款。 

□ 本案採分批驗收、分批付款方式辦理：  

1. 本案採分批交貨、分批付款。每次付款按實際交付數量

乘以契約單價計費，並於每次交貨完成，待本署驗收合

格，無待解決事項後，核實支付契約價金。 

（二）其他驗收規定事項：  

1. 得標廠商應以新品交貨(附出廠證明)，惟出廠日期最早不得

逾決標日期前 6 個月，且不得為展示機、二手機或翻製新品。 

2. 得標廠商需負責安裝本設備及其周邊相關之設備(包含電力

供應、配電事宜及氣體管路工程)，所有相關安裝須依實驗

室現場情況進行施作，其所需之材料、零件、施作所需之機

具及清運作業，由廠商自備及負責。 

3. 驗收時須現場施放煙霧於櫃內及櫃外，不得有目視之煙流外

溢或紊流。 

3. 須出具檢測報告書 2 份(紙本及電子檔各 1 份)：報告應委託

TAF (或同等標準)認證合格之檢驗單位，進行表面速度檢驗

達到 0.4 m/s 及流場可視化檢驗，並做成具有 TAF (或同等

標準)標誌之報告，得標廠商得於使用同等品前，依契約規

定向機關提出同等品之廠牌、價格及功能、效益、標準或特

性等相關資料，以供審查。 

4. 得標廠商應於履約期限屆滿之日或屆滿前，書面通知機關辦

理驗收。逾履約期限屆滿之日，依契約書遲延履約規定計收

逾期罰款(以機關收文日為準)。 

5. 得標廠商實際完成交貨之日期，以採購標的送達機關指定地

點，完成安裝測試並經機關簽收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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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交貨驗收地點：（請勾選 ■）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台北市南港區昆陽街

161-2 號）  

□本署指定地點：（請敘明）  

 

九、罰則：詳如本案契約書（草案） 

 

十、其他相關事項： 

（一）本案投標廠商電子投標文件應包括下列內容(請依本案投標須

知辦理）： 

    1.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 

    2.投標標價清單 

    3.投標廠商聲明書 

（二） 投標廠商應依規定填妥招標文件所附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投

標標價清單、投標廠商聲明書，以電子投標方式投標，並於本

案截止電子投標期限前，以電子投標方式送達下列網站：以廠

商代碼及密碼登入政府電子採購網(http://web.pcc.gov.tw)，於

期限前完成電子投標。 

（三）本案報價應含各細項費用及一切稅賦。 

（四）投標廠商報價不得逾預算金額，投標廠商報價超過預算金額

者，依政府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2 款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 96 年 10 月 2 日工程企字第 09600396110 號函規定，列為

不合格標，不予減價機會。 

（五） 本案得標廠商應繳履約保證金金額(無者免填)： 

■ 一定金額：_6 萬元____；□契約金額之一定比率：____%。 

（六） 本案得標廠商應繳保固保證金金額(無者免填)：（請勾選■） 

 ■ 一定金額：_1 萬元___ ；□契約金額之一定比率：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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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本案保固期限：自驗收合格之次日起算 3 年。 

1. 於保固期間內包含不限次數之故障臨時叫修，所有非消耗品及 

零件均需免費維修。 

2. 叫修後 2 個月內未能完修即應無條件更換新品，並於完成測試 

日起保固期重算 3 年，更換新品以 1 次為限，若逾更換次數依採

購法及契約書相關規定辦理。 

（八） 得標廠商之履約成果，如有侵害第 3 人合法權益時，由廠商負

責處理，並承擔一切責任。 

（九） 本案規格需求說明書，決標後均視為契約之一部分，非因不可

抗力之因素，經契約雙方書面同意，不得變更。 

  (十） 本案契約總價曾經減價而確定者，得標廠商應於決標日起 3 日

內，依決標金額比率調整各項單價。調整後之單價分析表，應

經請購單位人員審查確認無誤，始得辦理後續契約書印製事

宜。 

（十一）決標後    日內（無者免填），得標廠商需提出詳細工作進度

表及細部執行計畫，以作為履約進度掌控之依據。 

（十二）本案規格承辦人，本署研檢組施又寧小姐，地址：台北市南港

區昆陽街 161-2 號；電話：02-2787-7714，依採購法第 41 條「廠

商對招標文件內容有疑義者，應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日期前，以

書面向招標機關請求釋疑。」，同法第 75 條「廠商對於機關辦

理採購，認為違反法令或我國所締結之條約、協定，致損害其

權利或利益者，以書面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 

 

 

 


